


采购人 (以下甲方) :    _ 平阳县应急管理局

中标人 (以下乙方) : 咸亨国际赛孚(杭州)实业有限公司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 行

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 自愿、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 浙江省温州市自然灾害应急能

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(第二批-无人机和其他装备) 项目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 。

一、 合同货物、 数量

本合同项下包含的货物及价格清单如下表：
单价 总价

序号 产品名称 品牌 单位 数量规格型号
(万元) (万元)

救援舟艇组合
卡尔维森 SYJY430-CND-430A 套1 6 2.95 17.7

(平阳)

绳索救援套装
组合套装星之盾2 套 2.2 30.814

(平阳)

水域救援套装
海跃3 组合套装 套 5151 1

(平阳)

高压起重气垫
科力安 套QQD4-100/0.8-10 2 54 10

(平阳)

个人护具 (平 林晟牌、 博盛、
组合套装 套5 51 0.5 25.5

东安等阳)

遥控救生圈(平
星汉智云6 20台DHL-LG9 10 2

阳)

合计金额 (万元) 155

二、 合同金额

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1550000 元 (大写： 壹佰伍拾伍万圆整) 。 本合同总价包括乙方提

供项目全部货物、 服务的一切费用 (含货款、 标准附件、 备品备件、 专用工具、 包装、 运输、

装卸、 保险、 税金、 货到就位以及安装、 调试、 培训、 保修等一切税金和费用) 。 乙方负责

提供本合同涉及的产品到甲方指定的实施地点。

三、 付款方式

1.合同签订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7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60%款项给

乙方，即人民币930000元作为预付款。大写： 玖拾叁万圆整；

2.所有设备供货安装完成、 最终验收合格后， 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同等金额的正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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